
4/24/2020 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News/NewsDetail.aspx?media=print&msgid=153844 1/4

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公(發)布⽇期： 109-02-25

內文： 中華⺠國⼀百零九年⼆⽉⼆⼗五⽇總統華總⼀義字第 10900021291  號
令制定公布全文 19 條；施⾏期間⾃⼀百零九年⼀⽉⼗五⽇起⾄⼀百⼗
年六⽉三⼗⽇⽌，但第 12～16 條⾃公布⽇施⾏；施⾏期間屆滿，得經
立法院同意延⻑之

第 1 條    
為有效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維護⼈⺠健康，並因應其
對國內經濟、社會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第 2 條    
公、私立醫療（事）機構執⾏防治、醫療、照護之醫事⼈員及其他從事防
治相關⼯作⼈員，中央衛⽣主管機關應予補助或發給津貼。
公、私立醫療（事）機構與其他相關機關（構）、學校、法⼈、團體及其
⼈員執⾏本條例防治⼯作著有績效者，各級政府機關（構）、學校、法⼈
、團體應予獎勵。
因執⾏本條例防治⼯作，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致傷病、⾝⼼障礙或死
亡者，中央衛⽣主管機關應予補償、補助各項給付或其⼦女教育費⽤。

第 3 條    
各級衛⽣主管機關認定應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
者，及為照顧⽣活不能⾃理之受隔離者、檢疫者⽽請假或無法從事⼯作之
家屬，經衛⽣主管機關認定接受隔離者、檢疫者未違反隔離或檢疫相關規
定，就接受隔離或檢疫之⽇起⾄結束之⽇⽌期間，得申請防疫補償。但有
⽀領薪資或依其他法令規定性質相同之補助者，不得重複領取。
前項防疫補償之申請，⾃受隔離或檢疫結束之⽇起，因⼆年間不⾏使⽽消
滅。
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於隔離、檢疫期間，
其任職之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團體應給予防疫隔離假，
且不得視為曠職、強迫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解
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家屬為照顧⽣活不能⾃理之受隔離者、檢疫者⽽
請假者，亦同。
第⼀項防疫補償發給之對象、資格條件、⽅式、⾦額、程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衛⽣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因依第⼀項或依中央流⾏疫情指揮中⼼指揮官所為應變處置⽽請假或無法
從事⼯作，致影響其⽣計者，主管機關應依社會救助法及相關法令予以救
助。

第 4 條    
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團體給付員⼯依前條第三項規定請
假期間之薪資，得就該薪資⾦額之百分之⼆百，⾃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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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額中減除。其給付員⼯依中央流⾏疫情指揮中⼼指揮官所為應變處置指
⽰⽽得請假期間之薪資，亦同。
前項給付員⼯之薪資⾦額已適⽤其他法律規定之租稅優惠者，不適⽤前項
規定。
第⼀項請假期間、員⼯、給付薪資⾦額範圍、所得額範圍及減除⽅式、申
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並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 5 條    
為⽣產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四條第⼀項規定之防疫物資，於必要時，各級
政府機關得依中央流⾏疫情指揮中⼼指揮官之指⽰，徵⽤或調⽤其⽣產設
備及原物料，並給予適當之補償。
前項徵⽤、調⽤作業程序、補償⽅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衛⽣
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 6 條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四條第⼀項及前條第⼀項規定徵⽤或調⽤之防疫物
資、⽣產設備及原物料，其管理、使⽤、收益及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條、第⼆⼗八條、第六⼗條及地⽅公產管理法規之限制。

第 7 條    
中央流⾏疫情指揮中⼼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
置或措施。

第 8 條    
於防疫期間，受隔離或檢疫⽽有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或有違反之虞者，中
央流⾏疫情指揮中⼼指揮官得指⽰對其實施錄影、攝影、公布其個⼈資料
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
為避免疫情擴散，對確診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亦同。
前⼆項個⼈資料，於疫情結束應依個⼈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處理。

第 9 條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營運困難之產業、事業、醫療（事）機
構及相關從業⼈員，得由⽬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紓困、補貼、振興措施及
對其員⼯提供必要之協助。
醫療機構因配合中央流⾏疫情指揮中⼼防疫需要⽽停診者，政府應予適當
補償。
前⼆項之產業、事業、醫療（事）機構之認定、紓困、補貼、補償、振興
措施之項⽬、基準、⾦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的事業主管
機關擬訂，報⾏政院核定。

第 10 條   
中央流⾏疫情指揮中⼼成立期間，廣播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因配
合防疫需要⽽受指定播放防疫資訊、節⽬者，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得視其受
影響情形，放寬⼀定期間廣告時間，不受廣播電視法第三⼗⼀條及衛星廣
播電視法第三⼗六條規定之限制。

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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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六百億元，以特別預算⽅式編列；其預算編
製及執⾏不受預算法第⼆⼗三條、第六⼗⼆條及第六⼗三條之限制。
前項所需經費來源，得以移⽤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或舉借債務⽀應。
為因應各項防治及紓困振興措施之緊急需要，各相關機關得報經⾏政院同
意後，於第⼀項特別預算案未完成法定程序前，先⾏⽀付其⼀部分。

第 12 條   
對於經中央衛⽣主管機關公告之防疫器具、設備、藥品、醫療器材或其他
防疫物資，哄抬價格或無正當理由囤積⽽不應市銷售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13 條   
罹患或疑似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不遵⾏各級衛⽣主管機關指⽰，⽽
有傳染於他⼈之虞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萬元以上
⼆百萬元以下罰⾦。

第 14 條   
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疫情之謠⾔或不實訊息，⾜⽣損害於公
眾或他⼈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
罰⾦。

第 15 條   
違反各級衛⽣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八條第⼀項規定所為之隔離
措施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各級衛⽣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八條第⼀項第四款規定所為
之檢疫措施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16 條   
有下列情形之⼀者，由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處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三條第三項規定。
⼆、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五條第⼀項所為之徵⽤或調⽤。
三、違反中央流⾏疫情指揮中⼼指揮官依第七條規定實施之應變處置或措
    施。

第 17 條   
各級政府機關為執⾏本條例所定相關事項，除第四條、第⼗⼀條⾄第⼗四
條外，必要時，得委任、委託或委辦相關機關執⾏。

第 18 條   
本條例施⾏滿三個⽉後，⾏政院應就疫情及相關預算執⾏向立法院提出書
⾯報告。
本條例施⾏滿六個⽉後，⾏政院院⻑於施政報告時，須向立法院提出疫情
報告及相關預算執⾏報告。
⾏政院應設置專⾨網站，每週更新各⽬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津貼、獎勵
、補償、補助、補貼、紓困、振興法規命令或⾏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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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   
本條例施⾏期間，⾃中華⺠國⼀百零九年⼀⽉⼗五⽇起⾄⼀百⼗年六⽉三
⼗⽇⽌。但第⼗⼆條⾄第⼗六條⾃公布⽇施⾏。
本條例施⾏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之。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